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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SANDS CHINA LTD.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28）

自願性公告

訂立信貸協議及
本公司控股股東提交 8 K表格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就獲取放款人承諾借出3,500,000,000美元信貸融
資作出的自願性公告。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間接附屬公司VML US Finance LLC 
和 Venetian Macau Limited（「VML」）與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中國銀行」，作為放款
人的行政代理）、Goldman Sachs (Asia) L.L.C.及 Goldman Sachs Lending Partners LLC、
Bank of America, N.A.、中國銀行、Barclays Capital (Barclays Bank PLC 的投資銀行部
門）、BNP Paribas Hong Kong Branch、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及花旗銀行香港
分行、Commerzbank AG、Crédit Agricole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USA) LLC、Credit Suisse AG, Singapore Branch、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
有 限 公 司、ING Capital L.L.C.、ING Bank N.V., Singapore Branch、三 井 住 友 銀 行、
UBS Securities LLC及大華銀行有限公司（作為融資的環球協調人及賬冊管理人和放款
人的聯席銀團代理人）及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DBS Bank LTD.（「DBS」）、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The Bank of Nova Scotia及永隆銀行澳門分行
（作為牽頭安排人）及不時的有關放款人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訂立信貸協議（「信
貸協議」），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生效，提供高達3,700,000,000美元（「美元」）（或等
額的港元或澳門元）的有期貸款及循環貸款融資。

提供信貸協議初步資金的條件包括（其中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批准融資及若干有關
附屬文件。

有關信貸協議的額外資料，請參閱本公司控股股東Las Vegas Sands Corp.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七日（太平洋標準時間）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8K表格，該表格可於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00514/000095014211001665/eh1100704_form8k.htm
瀏覽。

承董事會命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David Alec Andrew Fleming（范義明）

澳門，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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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Edward Matthew Tracy
卓河祓

非執行董事：
Sheldon Gary Adelson
Michael Alan Leven （David Alec Andrew Fleming（范義明）擔任其替任董事）
Jeffrey Howard Schwartz
Irwin Abe Siegel
劉旺

獨立非執行董事：
Iain Ferguson Bruce
張昀
唐寶麟 (David Muir Turnbull)

*　僅供識別


